竞争性磋商公告
受和静县乃门莫敦镇人民政府的委托，对2022年乃门莫敦镇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招标，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加。
一、招标项目编号：HJXZFCG(CS)2022-002号
二、招标项目名称：2022年乃门莫敦镇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
三、招标单位：和静县乃门莫敦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计划投资额：208.45万元

投标保证金额为：30000元

五、项目内容及需求：
	建设内容
	工期
	计划投资额

	土方回填、预制混凝土路沿石安装、照明路灯安装（详见工程量清单）
	合同签订后60天内完成，并验收使用
	208.45万元

	注:1、招标项目内容及需求详见磋商文件---工程量清单。
2、供应商必须对项目进行整体投标，不允许仅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报价。
3、投标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将视为无效报价。


六、供应商资格要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还应同时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1、具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开户许可证；

2、投标人需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证书，同时具有合格有效的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疆外企业需提供进疆企业信息报送手续。拟用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且未担任其他在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应附上法人和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法人则提供法人身份证明）；

4、必须提供“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以上2个网站查询截图并加盖公章；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单位，将拒绝其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注：供应商获取招标文件时请将以上资料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以PDF格式上传，初步审查合格后可获取招标文件。报名时对供应商资格要求的审查不代表在评审时进行的评判和论断。
七、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供应商为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2）《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4）《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本项目为电子招投标，投标人需要使用CA加密设备，需各供应商自主提前申请新疆CA。

八、获取采购文件时间：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5日止，每日上午10:00～14:00时，每日下午15:30～19:30时（节假日除外，北京时间，下同），将相关证件的电子版上传至政采云进行电子报名。
九、获取招标文件地点（网址）：政采云平台线上获取https://www.zcygov.cn/

获取招标文件方式：供应商登陆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在线申请获取采购文件（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采购项目→获取采购文件→申请），审核通过后可下载招标文件，如有操作性问题，可与政采云在线客服进行咨询，咨询电话400-881-7190）。

十、磋商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2年4月28日11：00分。
磋商响应文件提交地点：https://www.zcygov.cn/。
十一、开标时间：2022年4月28日11：00分（投标文件解密时长为30分钟）
开标地点：政采云线上开标大厅（https://www.zcygov.cn在线投标）
十二、招标单位联系人：卿元梅     联系电话：18699679836

代理机构联系人：敖云       联系电话：0996-5015607

监督单位：和静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吴海燕         联系电话：0996-5025210  

                                          和静县乃门莫敦镇人民政府                                         

                                          中建鼎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8日
